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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阜新市中小学校食堂食材采购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阜教发[2024]8号

各县区教育局，直属各中小学校（幼儿园）：
　　现将《阜新市中小学校食堂食材采购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阜新市教育局
2024年9月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阜新市中小学校食堂食材采购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中小学校校园餐管理，保障广大师生合法权益和在校集中用餐安全与营养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管理委员会令45号《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印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办法>的通知》（教财[2022]2号）、《关于印发<关于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辽教通[2024]231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章　适用范围
　　第一条：阜新市有食堂的中小学校（以下统称学校）。
　　第二章　采购管理
　　第二条：学校食堂食材采购工作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大宗食材由教育主管部门按照招标采购程序组织实施。招标频率由教育主管部门根据需要确定，原则上每三年进行一次。
　　（一）学校大宗食材招标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属地教育主管部门统一招标，市教育局直属学校由市教育局统一招标。
　　（二）对于不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新鲜蔬菜、水果、干货、调味品等原辅材料，比照政府采购的相关采购方式可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作为采购人集中带量采购。
[bookmark: _GoBack]　　（三）本办法在印发之日前，已经招标或与定点采购供货商签订合同的，继续执行原合同，合同期满后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教育主管部门应合理设置供货商资格条件，不得阻挠和限制供货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不得差别对待供货商。中标供货商确定后，要与教育主管部门签订合同及承诺书，同时缴纳履约保证金。参与投标的供货商要求三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行为、未发生过食品安全事故。
　　第四条：教育主管部门通过划片方式为各校确定供货商。
　　第五条：供货商分别与学校签订供货合同或协议，合同或协议一年一签。
　　第三章　品种及质量要求
　　第六条：采购范围为预包装食品（大米、面粉、食用油、调味品、干货副食、调料等），农产品（肉类、蛋、蔬菜、水果等）两类。
　　第七条：所配送食材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按法定要求提供资质、销售票据和合格证明文件。
　　第八条：严禁采购陈化粮，保健食品、含乳饮料和火腿肠等深加工食品；原则上不采购转基因食用油、不采购冷冻肉、不采购调味汁等调制产品，优先选用非转基因食用油、冷鲜肉、酿造调味品。
　　第九条：蔬菜符合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要求，不得采购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蘑菇、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材，严禁采购野生动物及野生动物制品。
　　第十条：学校及供货商原则上不得采购和提供市场上不常见的品牌、无法追溯源头的品牌。确需采购，报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备案批准。
　　第十一条：在签订合同前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要对中标供货商的仓储条件（仓库和冻库）必须进行检查，食品储存应符合分类存放、有遮有盖、离地离墙、建立标卡、建立相关制度，有先进先出等操作规范要求。
　　第四章　货物验收
　　第十二条：学校对货物品质验收根据本办法第七条的标准执行。
　　第十三条：学校对每批货物都要索证索票，票（证）随货送达，内容主要有配送清单及同批次产品出厂检验合格报告或合格证明文件，验收时确保货票一致。
　　第十四条：每次货物验收必须两人以上，要在专区，监控下进行，监控要清晰，储存时间30天以上，配送清单经验收人签字生效，签字人承担验收责任。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要定期对验收情况进行抽查。
　　第十五条：学校和供货商要建立退换货制度，在学校验收或使用过程中发现存在数量短缺、品种错误、质量问题、食品过期（或临期）等情况应及时告知供货商（送货人），供货商（送货人）无条件补足或调换。学期结束，剩余且在保质期内的货物全部退还供货商，产生费用由供货商承担。
　　第十六条：坚持食品溯源，供货商按相关规定保存食品溯源数据，保证学校或主管部门随时调用查看。
　　第五章　供货商管理
　　第十七条：教育主管部门根据供货商资质条件建立学校食堂物资配送供货商储备库，并在下列情况下顺位选择储备库商家参与供货。
　　（一）因不可抗力导致中标供货商中断供货。
　　（二）中标供货商在食品安全和商业信誉等方面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被处罚。
　　（三）中标供货商存在违背合同行为被清退或未经教育主管部门同意主动退出。
　　（四）因食品安全隐患、价格、质量、服务等方面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多次与供货商沟通，未达成一致，中止供货商合同。
　　第十八条：对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供货资格被举报查实的、违反合同规定被清退或未经教育主管部门同意主动退出的供货商除没收履约保证金外，五年内不得参与全市学校食堂大宗食材供货商招标。
　　第六章　价格制定与结算
　　第十九条：采购价格应低于学校所在地同期市场公允价格。
　　第二十条：凭借发票和配送清单支付食堂原材料采购款项，原则上下周五结上一周货款。同时将采购品种、单价、数量等信息报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章　廉政监督
　　第二十一条：学校及供货商存在弄虚作假，行贿受贿行为被举报查实后，将依法依规对学校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同时取消供货商供货资格，没收履约保证金，情节严重的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章　其他
　　第二十二条：学校存在以下情况的可以不参加集中配送或中途变更供货商。
　　（一）确因边远等特殊原因不能参加集中采购的可向教育主管部门申请，经同意后自行确定采购方式。
　　（二）学校与供货商的确存在难以协调和沟通，已经影响到正常配送的，由双方提交证据至教育主管部门，经教育主管部门组织调查后确定是否变更。
　　第二十三条：本办法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执行，公办幼儿园参照执行。同时废止2017年5月19日印发的《关于印发<阜新市教育系统食堂财务管理制度>的通知》（阜教发〔2017〕49号）。
　　第二十四条：本办法解释权归阜新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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